河东区贸促会引导柳编企业

积极应对新的报检注册登记制度

2008年2月2日，国家质检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境竹木草制品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规定自4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出境竹木草制品（包括竹、木、藤、柳、草、芒等）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并实行产地检验检疫，口岸查验，不接受异地报检。这从软件和硬件两大方面对柳编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柳编制品是河东区重要的传统出口产品，2007年出口创汇3500万美元，占全区出口的22.9%。实施注册登记制度后，对河东区中小柳编企业影响严重。标准的烘干室和熏蒸库的成本很高，一般的中小企业难以投建。据调查，此次新规定涉及的24家柳编出口企业,目前仅有4家企业达到了要求。其余企业中，有10家初检不合格，有8家小型企业还没验厂。现在很多企业的订单已经或即将到期，外商催促发货，但不准报检，企业不能按期交货，面临着因毁约被外商索赔的危险。另外，春季广交会召开在即，尚未登记注册合格的企业现在无所适从，不知该不该参加广交会，敢不敢接新订单。初步预计，注册登记制度的实施，将使该区柳编出口减少1000万美元，给外贸出口带来很大影响。
为了尽可能减少注册登记制度造成的损失，区外经贸局、贸促会已经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文件的要求，结合本区柳编企业的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应对，努力将可能产生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一是加强教育引导。使尚未登记注册合格的柳编出口企业充分认识加强出境柳编制品检验检疫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学习有关防疫检验要求，进一步强化质量主体意识，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加强整改，尽快提交注册登记申请材料，规范生产操作，强化品牌意识，进一步作好现场考核的准备工作。

二是加大协调配合。积极深入企业进行调研，听取企业呼声；加强和周边县区沟通，一致对上争取支持；积极与市检验检疫局进行沟通，建议对企业的规范管理逐步到位，不要实行一刀裁，避免把绝大部分企业逼上绝路。下一步计划邀请市检验检疫局领导深入有关企业帮助进行整改，尽快使更多的企业达到注册登记要求。

三是组织企业互助帮扶。拟于近期召开柳编企业座谈会，集思广益，探讨应对措施。计划协调安排本区具备报检资格的龙头企业帮助其它中小企业实施委托烘干、熏蒸或委托出口；帮助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结成对子，中小企业给大企业加工供货，实现企业互助，共度难关。

四是引导企业合作发展。针对小企业资金不足难以投建烘干室、熏蒸库且建成后利用率低的问题，建议柳编出口小企业联合起来，走合作发展的路子，同时积极协调检验检疫部门同意由几个小企业共同投资建立标准的烘干室、熏蒸库以降低成本，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柳编企业的转化升级。

